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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5日，诺基亚手机故障导致山东某用户电话号码及

照片等信息丢失被诉，时隔三日，“诺顿误杀”事件发生，

塞门铁客成为又一起因信息丢失被诉法庭的公司。几乎在“

诺顿事件”同时，包括瑞星在内的其他杀毒软件误杀事件见

诸报端。媒体爆炒新闻过后，信息合法权益的安全、保护、

赔偿的问题浮出水面，掀起立法及司法界对信息赔偿的司法

救济讨论热潮。 笔者认为，信息损害赔偿的诉讼面临的法律

主要有：1、赔偿责任的承担；2、风险的分散；3、信息价值

的认定；4、信息存在的举证。 笔者观点：我国应该借鉴《

海商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和《民用航空法》航空托运赔偿

的相关制度，尽快建立信息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以便为信息

赔偿案件提供法律支持。该制度的基本理论为：对于软件的

开发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下简称开发者），赔偿责任应

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可通过保险转嫁风险；对于用户，其

信息价值提前声明经基本举证后即可获得赔偿。 结合上述案

例，用户在购买软件前对手机或软件的涉及的信息价值及大

致内容作出声明，并由软件开发者作一记录，软件开发者有

权根据前者的声明适当变动售价（用于保险费）或有用户支

付一定的附加费，当出现故障导致信息受损时，除非有证据

证明其价值明显高于信息声明的价值外，用户只需证明信息

受到损害即可获得法定赔偿，避免了举证问题的繁琐和困难

。 二、理论构想 （一）采用限制性损害赔偿制度理由 1、限



制性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侵权法

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最基本的正义观念。而与传统的侵权行为

法不同的是，该制度并不是“填补式”赔偿责任，不注重于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可非难性，而注重高风险行为人责任

的适当保护。另外，其更多关注损害的分散或者损失分配，

即由制造该危险活动的公司承担，再通过价格或保险机制将

损失分散，最终由社会的大多数人承担。这样损害赔偿制度

不再仅仅专注于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而是在社会大众中寻

找一个能够分散损害的平衡点。 2、IT行业属高风险性行业，

如对其责任不加限制，可能危及到整个行业的生存。软件改

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又像一把双刃剑，对信息的损害结果可

能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和开发者的大部分或全部资产，如果

不对开发者、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的责任加以限制，生产者

或销售者可能破产，危及到整个IT行业的存在，反过来最终

又会危及社会的利益。 因此从社会利益出发，损害赔偿也应

当限制。 3、限制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便于操作。

根据损害赔偿的最高额，当事人事先很容易预计自己的风险

和责任，能够及早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即软件销售时

，当事人对软件的基本用途、涉及的信息价值及损害的风险

有了预知，损害发生后可以直接赔偿减轻了双方的举证责任

。如同保额邮寄，邮寄人可选择不同的保额，支付不同的邮

资，损害后获得不同的赔偿，更趋公平合理。《海商法》、

《民用航空法》采用赔偿责任限制的立法初衷和立法理由同

上。 （二）信息损害赔偿限制的意义 1、 有利于保障IT行业

的稳步发展 有人将IT行业比作信息海洋中的冒险“航运业”

，不但竞争激烈、而且来自信息本身的风险也是一般行业无



法比拟；同时，IT行业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

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来说，更是一个急需发展和

大力支持的行业，这一制度通过限制信息产品的开发者、生

产者发生信息事故的赔偿责任，使信息开发者最终使公众利

益得到了的有力保护。 2、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 让开发

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同时，承担一定的赔偿的责任，对于

享用IT创业者成果的使用者，在遭遇信息“不幸”时获得一

定的赔偿符合公平原则。 3、促进信息保险业务的发展 如同

海上保险中，船舶责任保险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责任限制制度，而信息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极有可能促进

新保险业务的开展，对于信息受害人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三）信息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的限

制：应由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理论上认为损害赔偿的核心问

题是损害的分散，即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损失向社会分散，损

害赔偿中的责任限额体现的是加害方和受害方利益的平衡与

协调；而在具体案件中双方关注的是由谁承担损失，其核心

问题是损害的转移，直接体现双方的利益冲突。消除这种矛

盾的方式就是合同的约定或由法律直接规定。通过合同约定

双方的责任，一般都约定有违约责任条款，只要它没有违反

强行性法律规定，而且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这种责任

限额应当有效。笔者认为，格式合同条款中记载的责任限制

条款，除能证明相对人明示同意外，不生效力。当然，笔者

更赞成有法律直接规定，如《海商法》海事责任赔偿规定一

样，对信息赔偿责任限制作出具体规定，对于成文法理念的

中国更有实用价值。 2、适用条件的限制：行为者主观上非

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差错是人的天性，人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



高度注意，不可能完全预测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这

是由人类自身内在的缺陷决定的，因此出差错在道德上并不

具有可非难性。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在于社会是一个

连带的整体，人们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协作中劳动和生活，因

此由行为本身偏差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

分散到社会中去。但如果损失是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引起

的，这种损失就不属于行为本身的偏差，不应当由社会承担

，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可责性，这种损失从根本上的避免方

式是行为人加强自我约束，促使行为人加强自我约束的最有

效的机制是由行为人承担这种损失。因此，如果行为人主观

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承担责任时他不能援引责任限制

规定。 如在海事赔偿方面，我国《海商法》第209条规定“损

失是由于责任人本身故意造成的或者明知可能造成这一损失

而轻率地采取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责任人无权依照规定

限制赔偿责任， 同时，我国《合同法》第53条只是规定“因

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合同免责条款无效，

对于限制性责任条款的效力，应该适用该条款，即对于故意

或重大过失的，不能援引限制责任。 3、重要信息的声明义

务 作为软件的生产者应该对软件的负面影响或可能导致的后

果作出告知，让用户对于软件的买或不买有充分的选择权，

用户购买软件时应该根据自身信息的性质或价值向软件的生

产者或销售者作出声明，由软件的开发者决定销售价格波动

（用于保险费），用户不对自身信息重要性作出声明的，信

息毁损或灭失的，软件的开发者可以按一般的信息予以赔偿

。上述声明可以作为信息价值索赔时的证明。 4、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即责任主体依法对所有限制性债权的最高赔偿额



。笔者认为应该用金额制确定责任限额。目前行业主要是造

成损失的，只赔偿一软件或硬件，但是这种标准显然过低。

笔者建议，可根据该软件开发者上一年度销售额或该行业销

售额确定不同层次的限额，特别地，使竞争优势地位的软件

开发者负有更高的赔偿额，主要是考虑到其已从社会上获取

了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其负有更高赔偿额也可以获得更多用

户信赖和购买行为，对其并无不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